
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 

大安區第 1場住民大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2月 17 日 18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行政中心集會堂(新生南路 2段 86 號 10 樓) 

叁、主持人：林區長明寬                                記錄：黃昭翔 

肆、陪伴學校代表：國立台灣大學林國明教授 

伍、出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 ：(略) 

柒、講師致詞：(略) 

捌、會議內容：由各組桌長引導各組成員提出想法、進行腦力激盪，各桌討論後由

提案人發表提案，提案內容如下： 

一、 各桌討論提案：  

第一桌(方案 1) 

    構想名稱：哈利波特的魔法花園 

    構想範圍：大安區古莊里、古風里、龍坡里 

    構想內容： 

1. 擴大閒置資源再利用 

2. 空地：療癒花園建置、都市田園計畫 

3. 建物：長青活動地點、社區綜合教室、新創文藝展示空間 

第一桌(方案 7) 

    構想名稱：逆齡芳城市－搶救老孩 

    構想範圍：臺北市大安區 

    構想內容： 

1. 增設長者休憩設施 

2. 公園應增設長者園藝療癒空間 

3. 學生應有一定比例為長者服務 

4. 增加體適能活動 

第二桌(方案 2) 

    構想名稱：順暢交通‧繁榮地方經濟 

    構想範圍：大安區新龍公園 

    構想內容： 

1. 截彎取直 

2. 順暢交通 

3. 繁榮地方經濟 

 



第二桌(方案 8) 

    構想名稱：你吸你的芬多精‧我吸我的尼古丁 

    構想範圍：大安區大安森林公園 

    構想內容： 

1. 設置吸菸區 

2. 吸菸的人集中在吸菸區 

3. 減少違法 

第三桌(方案 3) 

    構想名稱：人車分道 

    構想範圍：臺北市大安區 

    構想內容： 

1. 若沒劃自行車道就不能騎腳踏車 

2. 腳踏車強制裝鈴鐺 

3. 路口要設置自行車道告示牌 

4. 腳踏車加強制險 

5. 腳踏車強制裝車燈,晚上開燈 

6. 腳踏車要禮讓行人 

7. 限制腳踏車行駛方向 

第三桌(方案 9) 

    構想名稱：加速老房子都更 

    構想範圍：臺北市全市 

    構想內容： 

1. 申請程序簡化 

2. 降低所有權人同意都更得比例 

3. 政府增加容積獎勵 

4. 加速公共住宅建設 

第四桌(方案 4) 

    構想名稱：單車行人各〝守〞其道 

    構想範圍：臺北市全市 

    構想內容： 

1. 制定臺北市腳踏車行駛管理條例 

2. 改善自行車道動線 

3. 改善路面(例:斜坡道會車空間) 

4. 成立宣導義工團 

第四桌(方案 10) 

    構想名稱：巷弄友善行走空間 

    構想範圍：臺北市大安區 

    構想內容： 

1. 行人專用道(狹窄巷道) 

2. 一邊人行專用一邊收費停車 

3. 路邊障礙物清除 

4. 有消防問題巷道強制全面劃消防通道 

5. 鼓勵大家檢舉，增加罰金撥出部分作為檢舉獎金 



6. 請警察機關密切配合執行 

第五桌(方案 5) 

    構想名稱：永康時尚藝術公園 

    構想範圍：大安區永康公園 

    構想內容： 

1. 永康公園為強老舊缺乏美感 

2. 改造時尚藝術公園 

3. 建議採用馬賽克或琉璃磚施作 

4. 邀請全民參與設計，提供獎金甄選 

第五桌(方案 11) 

    構想名稱：大安有愛社福無礙 

    構想範圍：臺北市大安區 

    構想內容： 

1. 成立國民運動中心(適合長者) 

2. 推動托老日照普及和托幼、托嬰 

3. 打造愛心騎樓禁止停車 

4. 善用閒置人力(退休、失業者) 

第六桌(方案 6) 

    構想名稱：長青園地－打造健全樂活的里民 

    構想範圍：臺北市大安區 

    構想內容： 

1. 硬體：增設場地及其他相關設備 

2. 軟體：招募專業志工，廣設課程多元化 

第六桌(方案 12) 

    構想名稱：公園再升級！打造親民公園 

    構想範圍：臺北市大安區 

    構想內容： 

1. 使用率高的公園增設公廁（例：師大公園） 

2. 增設藝文空間 

3. 挑選大安區中適合的公園改建成寵物公園 

 

二、 方案凝聚結果： 

（一） 每桌提出 2個方案，本次會議共 6桌，收集 12 個方案進行現場投票。 

（二） 本次活動經現場市民票選，投票人數共 51人，每人 4票，由現場 12 個方

案中選出前 4高票者成案，分別為第 5案(案名：永康時尚藝術公園)、第 7

案(案名：逆齡芳城市－搶救老孩)、第 10 案(案名：巷弄友善行走空間)、

第 12 案(案名：公園再升級！打造親民公園)，將持續協助辦理後續提案審

查作業程序。 

 


